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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局领导班子成员分工的通知

各科室，区企业创新服务中心（区生产力促进中心）：

根据工作需要，经局党组研究决定，对局领导班子成员分工调整如下：

黄  玮（党组书记、局长、科创办常务副主任、科技招商中心主任）：主持科技局全面工作。主管党建、党风廉政建设，统筹协调重要事项。负责科创办常务工作。牵头负责科技招商中心工作。

季煜鑫（党组副书记、副局长）：协助统筹协调重要事项；协助负责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；协助负责科技招商工作。负责机关党总支、党支部工作；分管财务工作、人事、政府采购、工程建设;负责科技宣传及科技政策落实工作；负责行政效能考核、退休干部及工青妇工作；负责法治建设、综合治理；负责机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；牵头意识形态、国家安全工作；牵头信访工作；负责科学普及、科技监督评价体系建设和国防科技动员工作；负责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工作；负责“双减”工作；负责科技成果转化、产学研合作工作、国际科技合作工作；承担全区技术转移体系工作，负责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有关工作；负责建筑业科技进步工作；负责科技人才工作；负责引进外国智力和外国专家工作；负责科技镇长团办公室日常工作；分管办公室（政策法规科）、科技成果科、机关党总支。

李  俊（副局长）：指导农业科技载体及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建设；负责可持续发展综合实验区工作；负责农业、社会事业领域科技计划管理工作；负责科技扶贫、自然环境工作；负责科技服务业发展规划；指导推进新型研发机构建设，推动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；负责科技基础设施建设；负责科研技术装备、实验动物管理工作；负责推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，推动科技服务业、技术市场和科技中介组织发展；牵头负责安全生产监管工作；负责科创项目培育和认定工作；负责高技术船舶产业链具体工作。分管农村科技与社会发展科（科研机构科、安全生产监管科）、改革创新科，联系省高技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技术创新中心。  
陈春波（党组成员、副局长）：负责高新技术产业发展、特色产业基地、科技统计；负责科创载体建设工作；负责工业领域科技计划申报工作；负责科技金融工作；负责科技对口支援、科技军民融合发展工作。分管高新技术科。

徐敏豪（党组成员、副局长，科创办专职副主任）：负责科创办日常工作，负责科技创新专项考核工作；牵头区域创新工作；负责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指导，承担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；负责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；牵头推进企业创新服务中心建设。分管科创办秘书科、区企业创新服务中心（区生产力促进中心）。

其他区管干部协助相关班子成员工作：

侯剑菁（区企业创新服务中心主任、科技招商中心副主任）：协助分管科技成果科。具体负责科技招商中心日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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